
家 傭 綜 合 險 
 

所有保障項目之共同不保事項 
1. 戰爭及有關風險、侵略、內戰、核武器、輻射或恐怖主義活動(註：『恐怖主義活動』之不保事項不適用於『僱主責任』保障項

目) 

2. 自殺、懷孕、生育、酗酒或服用非註冊醫生處方指定之藥物 

3. 性病、愛滋病或其他相關的疾病 

4. 在保單生效前已存在的傷病及其他身體狀況 

5. 在香港以外發生的事故 
 

僱主責任之不保事項 
1. 肺積塵 

2. 僱主不依期支付工傷賠償並因違法而須付之罰款 
 

門診、住院及手術費用之不保事項 
1. 精神病、性病、先天性異常或畸形、不育、絕育、心臟病或癌病 

2. 療養或體格檢查 

3. 整形或整容手術 (但由於承保事故引致之矯形手術除外) 

4. 預防及免疫注射或藥物 
 

牙醫費用之不保事項 
口腔檢查、洗牙、鑲裝牙冠、牙橋及牙托 
 

意外傷亡之不保事項 
傷亡的原因與下列情況有關 

1. 以策騎及駕駛形式之比賽活動 

2. 須配備輔助呼吸器具之活動 
 

臨時替工津貼之不保事項 
1. 住院的原因與下列情況有關 

(a) 精神病、性病、先天性異常或畸形、不育、絕育、心臟病或癌病 

(b) 療養或體格檢查 

(c) 整形或整容手術(但由於承保事故引致之矯形手術除外) 

2. 住院少於連續 5 天 
 

轉聘家傭費用之不保事項 
1. 由於下述原因導致家傭以健康為由終止其僱傭合約： 

精神病、性病、先天性異常或畸形、不育、絕育、心臟病或癌病 

2. 新傭工的機票及體檢費用 


